
证券代码：603828 证券简称：ST 柯利达 公告编号：2025-067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柯利达”）控股股

东苏州柯利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柯利达集团”）于 2025年 11月 5日与

崔建泉先生签署了《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控股股东柯

利达集团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将其持有的柯利达无限售流通股 40,000,000 股

转让给崔建泉先生，转让股份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6.71%。

 柯利达集团与顾益明先生、顾龙棣先生、顾佳先生、上海庞增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庞增汇聚 27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和上海庞增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庞增汇聚 2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为一致行动人关系。崔建泉先

生与柯利达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一致行动人关系。

 本次协议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亦不会对

公司治理、持续经营产生不利影响。本次协议转让不涉及要约收购。本次协议转

让前，崔建泉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42,49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0.01%。本次协

议转让后，崔建泉先生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40,042,49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的 6.72%，将成为上市公司 5%以上大股东。

 本次协议转让尚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转让过户登记手续，相关事项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完成后，双方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

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等关于股东减持限制、信息披露、减持额度的规定；

同时，崔建泉先生承诺在本次协议转让股份过户完成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减持其

所受让的股份。

一、协议转让概述

（一）本次协议转让的基本情况

1.本次协议转让情况

转让方名称 苏州柯利达集团有限公司

受让方名称 崔建泉

转让股份数量（股） 40,000,000
转让股份比例（%） 6.71
转让价格（元/股） 6.16
协议转让对价（万元） 24,640

价款支付方式

☐全额一次付清

☑分期付款，具体为：

股份价款分三期支付：

（1）第一期股份转让价款：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向乙方支付 4,000万元（大写人

民币：肆仟万元整）；

（2）第二期股份转让价款：在标的股份完成交易过

户并取得过户凭证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向

乙方支付 12,000 万元（大写人民币：壹亿贰仟万元

整）；

（3）第三期股份转让价款：在标的股份完成交易过

户并取得过户凭证之日起一个月内，甲方应向乙方支

付剩余股权转让款。

☐其他：_____________

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自筹资金

☐涉及金融机构或其他主体借款，借款期限：

_____________，偿还安排：_____________

转让方和受让方之间的关

系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是 具体关系：__________
☑否

是否存在合伙、合作、联营等其他经济利益关系

☐是 具体关系：__________
☑否

存在其他关系：__________



2、本次协议转让前后各方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转让前 本次变动 本次转让后

转让前持股

数量（股）

转让

前持

股比

例

（%）

转让股份数

量（股）

转让

股份

比例

（%）

转让后持股

数量（股）

转让

后持

股比

例

（%）

苏州柯利达集

团有限公司
151,677,942 25.45 -40,000,000 6.71 111,677,942 18.74

崔建泉 42,493 0.01 40,000,000 6.71 40,042,493 6.72

（二）本次协议转让的交易背景和目的。

本次公司控股股东柯利达集团因自身资金需要，拟通过股份协议转让，为上

市公司引入投资者，建立长效共赢机制。崔建泉先生看好上市公司未来发展，苏

州柯利达集团有限公司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将其持有的柯利达无限售流通股

4,000万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6.71%）以 6.16元/股转让给崔建泉先生。

（三）本次协议转让尚需履行的审批或者其他程序及其进展。

本次协议转让尚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转让过户登记手续，相关事项存在不确定性。

二、协议转让双方情况介绍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

转让方名称 苏州柯利达集团有限公司

转让方性质

控股股东/实控人 ☑是 ☐否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持股股东 ☐是 ☐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__91320505680543024N _
☐ 不适用

法定代表人 /执行事务

合伙人
顾龙棣

成立日期 2008/09/26



注册资本/出资额 8,000万元人民币

实缴资本 8,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苏州高新区狮山路 88号
主要办公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胜浦路 258号 16栋
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 顾益明、顾龙棣、顾佳

主营业务

对农林业、实业、教育业的投资；新材料开发，信息

软件开发、教育信息咨询（留学信息除外）；承接物

业管理；服装加工及设计；传媒技术的开发；建筑材

料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受让方基本情况

受让方姓名 崔建泉

是否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是 ☑否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通讯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

三、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条款

（1）协议转让的当事人

（甲方）受让方：崔建泉

（乙方）转让方：苏州柯利达集团有限公司

（2）转让价格

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为 6.16元/股，为 2025年 11月 4日上市公司二级市场收盘

价的 95%。据此计算，本次标的股份转让总价款为 24,640.00万元。

本协议签署后，不因上市公司的股票交易价格的涨跌而对本条所述的股份转让

价格进行调整。本协议生效至标的股份过户登记至甲方名下期间，上市公司发生配

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事项的，本次股份转让的股份数量应相应进行调整，

以保持约定的股份转让比例不变，且该等情况下股份转让总价款不变；如发生现金

分红、派息等除息事项的，标的股份数量不作调整，股份转让价格将扣除除息分红

金额，股份转让总价款相应调整。

3、转让数量



本次转让的标的股份为乙方持有的 4,000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约占上市公司

总股本的 6.71%）。

4、转让价款支付

（1）第一期股份转让价款：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向

乙方支付 4,000 万元（大写人民币：肆仟万元整）；

（2）第二期股份转让价款：在标的股份完成交易过户并取得过户凭证之日

起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向乙方支付 12,000 万元（大写人民币：壹亿贰仟万元

整）；

（3）第三期股份转让价款：在标的股份完成交易过户并取得过户凭证之日

起一个月内，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

如上交所对付款时间有特定规定或要求，甲方应严格遵守并按照上交所的相

关规定进行支付。

5、甲方承诺

承诺不会因上市公司二级市场股价波动等其他因素取消该交易。

（二）其他

本次协议转让不存在股价对赌、股份代持、保底保收益、超额收益分成、附

回购条款以及其他利益分割安排或者补充协议，不存在转让方及其关联人或其指

定的第三方为受让方提供资金支持、融资担保或其他类似安排。

协议转让受让方的锁定期承诺：受让方崔建泉承诺自标的股份过户登记至其

名下之日起 12个月内不会减持标的股份。

四、本次协议转让涉及的其他安排

公司控股股东柯利达集团与顾益明先生、顾龙棣先生、顾佳先生、上海庞增

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庞增汇聚 27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和上海庞增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庞增汇聚 2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为一致行动人关系。



崔建泉先生与柯利达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一致行

动人关系。

本次协议转让不涉及要约收购，本次协议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发生变化，亦不会对公司治理、持续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1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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